
 

.::  首    页   |   中国法律史学会   |   会员名录   |   学会机构   |   编辑出版   |   学术会议   |   精彩瞬间   |   法史博客  ::. 

使用大字体察看本文 
阅读次数：266    

音乐制品著作权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黄  晓

    
（一） 

    
    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类型中，音乐制品是较大的一类，而且，它的权利相对比较复杂。以一首被

制作成ＣＤ的歌曲为例，它涉及到的主体有：词作者、曲作者、演唱者、演奏者、录制合成者、生产发行

者、商业使用者、消费者等等。一般而言，词作者和曲作者对其所创作的词、曲分别享有著作权；演唱

者、演奏者、录制合成者分别享有著作邻接权；生产发行者即唱片公司作为歌曲制作的组织者和投资者，

由于其经济实力，往往采取分别与著作权人和邻接权人在事前签订协议的方式取得著作权中的所有经济权

利，垄断了音乐市场的创作、生产、销售发行；商场、餐厅、ＫＴＶ歌厅等营业场所是音乐制品的商业使

用者；购买ＣＤ等音乐制品用于个人欣赏的大多数人即为音乐的消费者。 

    
    就词曲作品的作者而言，其著作权的行使与其他作品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比如，一个人要将一部小说

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文字或改编成电影，这是对作品的演绎，按照法律需要经小说作者事前授权同意，演绎

而成的新作品仍然要尊重原作者的人身权利和经济权利。音乐作品作为受保护的作品之一，在被出版、改

编、表演时，依著作权法，作者当然也应当享有同样的绝对控制权利。但是，长期以来的各国实践表明，

情况并非如此。１８３１年，美国给音乐著作以著作权法保护，法律赋予权利人禁止他人印制乐谱的权

利。１８９７年，法律赋予音乐著作人禁止他人公开演唱的权利。１９０９年，美国修改著作权法，赋予

音乐著作人有限制的录音重制权，即附有强制授权条件的权利，音乐著作人有禁止他人将其音乐著作录制

成唱片的权利，但权利人一旦行使此权利，即自行或授权他人录制唱片，公开发行后，任何人即可依法律

规定的条件，勿需再得权利人的同意即可为类似的使用。１９７６年，国会维持音乐强制授权的规定，仅

在费率上修改。可见，美国著作权法虽然给予了音乐作品著作权人以录制权，但给予此权利的救济方式并

没有采取财产法则，而使用了责任法则，即音乐作品的录制权附有强制授权的限制，也就是说，录制权没

有排他权，只有报酬请求权。 

    
    在分析表演者的权利时，曾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表演者的权利类似于著作权，它只是著作

权的一个内容；有人认为表演者是音乐作品作者的合作者；有人认为表演者是原作的改编者；还有人认为

表演者仅是作品的机械传播者。现在各国法律界通行的观点是，表演者是演绎作品的作者。既然是演绎作

品，则是对作品的二次使用，这中间即存在两重权利的冲突，表演者对其演绎作品的控制（如许可或禁止

他人录制并发行），必然涉及到原作品作者的权利。作者允许他的音乐作品向公众演奏或广播，而表演者

则可能禁止这样做，"其目的不在于系统地反对使用他们的表演，而在于要求额外的报酬。正因为如此，

在罗马公约及大部的国家法律中，这些被认可的属于表演者的报酬通过非自愿许可证的途径，构成简单的

报酬权。"而从台湾学者郑中人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为了防止录音制作人垄断唱片市场并且妨害著作

权人权利的行使，美国法律给予录音权自始即附有条件：音乐著作权利人一旦商业利用其音乐著作，他人

只要依法律规定的条件给付法定的权利金即可为相似的使用 即灌制唱片 。台湾一开始给予音乐作品完

全的排他权，到了１９８５年修法时引进强制授权的规定：著作权人自行或供人录制商用视听著作，自该

视听著作最初发行之日起满二年者，他人得以书面载明使用方法及报酬使用其音乐著作另行录制，前项请

求，著作权人应于一个月内表示同意或进行协议；逾期未予同意或协议不成立，当事人之一方得申请主管

机关依规定报酬率裁决应给之报酬后，由请求人录制，报酬率由主管机关定之。１９８２年修法时，把启

动音乐强制授权之商业化行为限于录制唱片。１９９８年，将二年缩短为六个月，并删除申请条件，只要

音乐著作权人自行或授权他人利用其音乐录制唱片发行满六个月即可申请主管机关许可，在给付报酬后，

即得利用该音乐著作录制唱片。 

    
    其实，不仅是表演者、录制者等邻接权人的权利，包括音乐作品词曲作者的著作权，也因其首次发表



后，被推定为作者有传播和供他人使用的意愿，作者无法行使允许或禁止某人表演其作品的权利，无法行

使选择其作品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被演绎、传播的权利，也就是说，作品的演绎人、音乐作

品的其他商业使用人得到了一种非自愿的强制许可，不必事先取得授权，只需尊重作者精神权利以及付酬

权即可。这种对音乐作品使用的非自愿强制许可方式，"已经由各国法律确定下来，它涉及的是向公众传

播录音制品、尤其是通过广播及在公共场所表演的方式。因而，录音制品在公共场所的传播及广播是自由

的，但一般情况下要受向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支付报酬的约束"。 

    
    

（二） 

    
    正因为音乐作品的作者对其著作难以控制，而使用者若要每次对每首作品进行表演等演绎使用时均向

作者获取授权是困难的，才产生了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分散的作者将著作权通过有限的转让或信托的方

式授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时，任何人只要向集体管理组织付费即应当取得使用许可的授权，在使用费相同

的情况下，集体管理组织无权拒绝某人或某个组织使用音乐作品而授权给其他人或其他组织。若没有付费

就使用，集体管理组织有权代表作者向使用者追索使用费。在这种机制下，其暗含的前提实际是作者已经

放弃了专有权中的许可、禁止权，而仅保留了署名等精神权利及获取报酬的权利。这种情况在中国亦是如

此。词曲作品发表后，词曲作者没有人采取过禁止某人演唱其歌曲的行为，无论是商业还是非商业性的演

唱。甚至像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这样的代表词曲作者利益的组织，在他人的演唱会、唱片甚至手机铃声中

未经授权使用了其管理的作品，也仅是代表作者追索报酬，并没有行使著作权中最基本的同意或禁止使用

作品的权利。这种使用状况与著作权法中规定的非自愿许可十分相似。但是，我国２００１年修订著作权

法时相对于１９９９年著作权法却强调了音乐作品使用人事前取得许可的责任?２００１年著作权法第三

十六条规定，使用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进行演出，应当取得改编、翻译、注

释、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使用他人作品演出，表演者（演员、演

出单位）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演出组织者组织演出，由该组织者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

支付报酬。但１９９９年著作权法中第三十七条规定，录音制作者使用他人未发表的作品制作录音制品，

应当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可以不经著作人许可，但

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这一规定看似加强了对权利人的保护，但

就音乐作品在表演前取得许可这一要求的可行性，笔者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在目前情况下，我国音乐著作

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运作尚不健全，使用人与权利人就使用费的标准并不能有效地沟通且缺乏市场化的价格

形成机制和行政主管部门的裁定。在音乐作品的创作、生产、销售中，最大的利益团体就是唱片公司。正

如公民发表作品必须通过报社、出版社这样的传播机构，从而在历史上形成了这些传播组织的垄断一样，

由于音乐作品的组织、生产、推销耗资巨大，仅凭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这就使一些有经济实力的财

团成为音乐制品的生产发行者，形成了为数不多的唱片公司，五大唱片公司在全球音乐领域的巨大影响力

即是这样形成的。音乐制作者的强势影响同样反映在法律上所取得的权利。为了使电影、音乐作品得以生

产并传播，各国著作权法均赋予了演唱者、演奏者、录制合成者分别享有著作邻接权。"美国的著作权法

更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对于电影、音乐、软件等由一个主体投资、多人分别协调完成的雇佣作品，通过法

律假定的方法，对具体人的创作事实进行否定，将雇主视为雇佣作品的作者，将包括电影制片公司、唱片

公司、软件公司在内的版权产业商视为原始版权人，以保护版权产业商对版权作品的商业化生产和运作进

行投资的积极性。" 

    
    ２０００年，美国２８个州的州政府以及３家唱片零售业者，联合控告五大唱片公司违反州和联邦的

反托拉斯法，从１９９５年２月开始运用"最低销售价"?ＭＡＰ?政策，长期操纵ＣＤ零售价格，使其居高

不下，以达到联合垄断之实，数年间，消费者因而损失了４亿８０００万美元。五大唱片公司联合垄断唱

片市场以获取暴利早已为消费者不满，单独的消费者很难在被垄断的市场中表达其实际需求，整个音乐市

场的发展亦受到扭曲。许多人认为使用Ｎａｐｓｔｅｒ交换音乐文件正是对五大唱片公司最直接的抗议，

在形式法律与实质正义间，消费者倾向同情后者。  

    
    在公开声援Ｎａｐｓｔｅｒ的人中，著名艺人科特尼拉芙?Ｃｏｕｒｔｎｅｙ Ｌｏｖｅ?最具代表性。

她在Ｕｎｄｅｒｃｏｖｅｒ网站上发表措词强烈的公开信声援Ｎａｐｓｔｅｒ，并认为歌手及乐迷长期受

到唱片公司剥削，才是真正受害者。她质问："什么叫做剽窃？剽窃就是没有任何付费的意图，直接盗用

艺术的创作，而且这样的事，其实并不是来自于像Ｎａｐｓｔｅｒ这样的软件，反而是知名唱片公司所主

导的合约，才是有剽窃的行为。"在她看来，艺术家一旦与唱片公司签约，在唱片发行后版权就归唱片公

司，这才是真正剽窃创作的行为；相对而言，网络传播协助艺人免除中间剥削，并保有版权，反而才是真

正尊重知识产权的做法。 

    
    可见，在利用著作权法以保护创作的名义进行所谓的维权行动中，真正的创作者及最终的消费者都没

有得到实质上的利益。数字技术的出现，使音乐作品的生产及传播变得更为容易，受大财团控制的音乐作



品的出版、发行等中间环节有可能脱离传统的规模经济模式，变得更为个性化，中间生产商的垄断地位受

到严重挑战，这才是唱片公司竭力以法律来阻止新技术的真正目的。  

    
    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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